附件2
轻工行业职业能力评价考生申报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文化程度
	
	联系电话
	二寸无边
彩色照片 (45x35mm)
（可打印）

	证件号
	
	
	

	工作单位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

	从事本职业（工种）工龄
	
	现工作岗位
	
	

	联系地址
	

	原证书职业名称及等级
	
	原证书编号
	

	申报职业
	
	申报等级
	
	原证书时间
	

	获奖情况
	

	学 习 工 作 简 历
	起  止  时  间
	何  地  何  部  门
	职业（工种）
	证明人

	
	
	
	
	

	工 作 单 位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评 价 机 构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评

价

总

站

/

直

属

基

地
	理论成绩
	

	
	实操成绩
	

	
	综合评审成绩
	（申报技师、高级技师者填写）

	
	该考生报名资质经我单位审核，符合申报条件，考试成绩合格。
准予申报轻工职业能力评价证书。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
1.请根据职业标准申报要求，将资质证明材料附后。例如：毕业证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学生证复印件、职称证书复印件、相关专业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复印件、工作证明、获奖证书复印件等。
2.表中内容擅自更改或删减，视为无效。
